
李雪 ： 近日 ， 媒体调查发
现， 网上出现了很多批量打包出
售 “生活照” 的 “生意”， 且每
一个套图包内含有的数百张照片
均为同一人。 社交网站给人们带
来了便捷， 但用户隐私泄露也就
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甚至已经成
为移动社交时代的一大顽疾。 因
此， 每个人都应增强法纪和安全
意识， 保持自我表露与隐私关注
之间的平衡关系尤为重要。

谨防网晒“生活照”
风险重重

法治社会强调依法治国 。
立法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矛
盾， 规范人们的行为。 法律需
要严格执行 ， 也需要大力宣
传 。 工会虽然不是执法主体 ，
但对于事关亿万劳动者切身利
益， 事关自身职能、 义务的法
律实施， 有责任也有条件通过
多种途径和手段普及劳动法
规。 北京市总的 “知法懂法守
法， 共谱和谐劳动乐章” 普法
宣传， 可谓一举多得。

■长话短说

许辉： 电动自行车因方便短
途出行而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交通
工具。 但电动车不文明行驶现象
屡见不鲜， 给道路安全带来了不
少隐患。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2008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 89.4%的
受访者直言电动车不文明行驶现
象普遍存在， 要防止电动自行车
上路信马由缰， 除了要把好电动
自行车的上市关， 还要加大对电
动自行车驾驶者的惩罚力度。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根治奥数病

□张刃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礼让斑马线需“礼法合治”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近日， 教育部要求全面清理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
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 高考加分取消、 奥赛
挂牌不作为入学依据、 部分竞赛叫停， 但多地奥数培训
机构依然火热， 奥数课热度不减。 业内人士透露， 这些
看似高大上的奥数培训机构背后却是一条充斥着 “速
成” 名师、 “冒牌” 状元、 “注水” 推荐名单的 “忽
悠” 利益链条。 （４月２日新华社） □朱慧卿

用文明提升“宠物公厕”利用率 学生实习
莫成监管盲区

电动自行车上路
不能信马由缰

工会普法宣传一举多得

日前， 北京市总工会举办的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农民工公
益法律服务春季行动暨 “知法懂
法守法，共谱和谐劳动乐章”活动

正式启动。 这项看似常规的普法
宣传活动，有几处看点值得关注。

其一， 此次活动的宣传重点
是 《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安全生产法》《妇女权益保障
法》。这几项法律不仅都与工会工
作密切相关，而且相互支撑，构成
一张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严密
“法网”。这样的普法宣传，一方面
使劳动者了解了用工单位有什么
责任， 自己有什么权益， 应该建
立什么样的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
向劳动者宣传了工会的性质、 主
张、 职能、 作用， 堪称 “配套组
合”， 目的就是让职工知法懂法
守法， 特别是在遭遇侵权时能够
有效地保护自己， 能够想到寻求
法律援助或工会 “撑腰”， 并且
明确去哪里找、 知道找谁。 这些

法律条文、 细节看似琐碎， 但很
实用， 而且有效。

其二， 此次活动旨在 “进一
步提升广大职工的法律素质和企
业经营管理者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的法治意识， 切实维护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 实事求是地说， 现
实中， 多数劳动者对于有关自己
权益的劳动法规并不十分清楚，
或者仅仅通过各种宣传 “略知一
二”， 不懂法、 不会用法律保护
自己权益的现象并非个别 ， 因
此 ， 提升职工法律素质十分必
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用工单
位对相关法律却认真得多， 反复
研读。 不过， 其中也有某些人的
目的不是严格执行法律， 而是企
图 “钻空子”， 规避法律。 工会
如此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 一方

面启发职工觉悟， 明确自己的权
益； 另一方面警示企业经营者，
用工就必须承担起法定的责任和
义务 ， 违法不仅要支付违法成
本， 而且无助于企业发展。

其三， 此次活动在宣传工会
组织作用和职工自身密切相关法
律法规的同时， 还有现场吸收非
公企业职工现场入会。 这种务虚
与务实相结合的形式， 很有现实
针对性。 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之所
以还没有加入工会， 一方面与他
们对工会缺乏认识和了解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工会的宣传、 组织
工作没有做到位有关。 通过工会
普法宣传，劳动者会认识到，要保
护好自身权益， 个人的诉求和行
动效果有限，甚至无效。必须团结
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既然

相关法律把劳动者与工会组织都
纳入其中， 并且作为息息相关的
利益共同体，那么，劳动者加入工
会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现场入
会也就成为可能。 工会有责任也
有能力把更多的劳动者组织起
来， 让劳动者依靠集体的智慧和
组织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

法治社会强调依法治国。 立
法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矛盾，
规范人们的行为。 法律需要严格
执行， 也需要大力宣传。 工会虽
然不是执法主体， 但对于事关亿
万劳动者切身利益， 事关自身职
能、 义务的法律实施， 有责任也
有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普及
劳动法规。 北京市总的 “知法懂
法守法， 共谱和谐劳动乐章” 普
法宣传， 可谓一举多得。

“快 看 ， 那 是 个 狗 狗 公 厕
啊。” “狗狗也有公厕了， 真好
呢。” 3月27日上午11时50分许，
太原万柏林区公园路上， 两名刚
放学的小学生看到路边的宠物公
厕时 “感慨了” 一番： 连狗狗都
有公厕了， 是不是以后上下学就
不用担心踩到狗屎了。 这两天，
公园路上的两个宠物公厕引起了
好多人的关注 。 （4月2日 《山
西晚报》）

毋庸置疑， 要培养狗狗行为
礼仪， 主人的作用是核心。 据报
道，在有些发达国家领养狗，第一
个任务就是主人自己带着狗培训
行为礼仪， 甚至狗狗行为学校已
经形成一个产业。 在国内虽然这
方面比较欠缺， 但是作为宠物主

人，对宠物万般宠爱于一身，也不
应忽略在公共场合给公共带来的
不便，乃至骚扰以及不安全。

回归到太原市街上的宠物厕
所， 用不锈钢材料做成的笼子，
箱体上写有 “宠物公厕” “爱护
环境， 狗狗有责” 字样等等， 是
城市治理的细节性创新， 也迎合
了市民的意愿。 但是， 如何将好
事办好也需要下 “硬功夫”， 让
这些厕所能派上用场， 让大家走
路时不再撞上 “狗屎运”， 才是
最重要。 而用文明提升 “宠物公
厕” 利用率是不二选择。

因此， 笔者以为， 一则城市
设置宠物公厕很必要， 这也是惠
利环境的好事； 另一方面让宠物
公厕提升利用率， 宠物主人当尽

心为之， 比如， 慢慢引导宠物进
入厕所方便； 再者， 即便宠物不
愿意进入厕所， 主人也应履行好
“铲屎官” 的责任。 如此， 才能
既不给城市管理添乱， 更能够呵
护住良好的人居环境。

可以说， 宠物也有了专用厕
所，其实是在提醒人要讲文明。毕

竟，让宠物自己去厕所，那肯定是
不可能的， 终归还是对宠物主人
有要求。当然，在后期的管护上也
应跟上，比如定时清扫、消毒，保
持良好的“厕内环境”，对毁坏的
及时进行维修等。 如此，“宠物公
厕”才能成为街景的一大亮点，更
会给环境带来大改善。 □杨李喆

日前， 公安部印发 《关于进
一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
公安交管部门持续深化拓展机动
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作， 建立
常态长效治理机制， 确保人民群
众平安 、 顺畅出行 。 （4月3日
《人民日报》）

礼让斑马线， 是敬畏生命的
要求。 斑马线， 又被称为行人的
“生命线”， 也是有着法律法规保
护的 “安全线”， 我国 《道路交
通安全法》 明确规定： 机动车行
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
停车让行。 不礼让斑马线就可能
涉嫌违规违法， 尤其是可能给交
通带来安全隐患， 甚至在特定情
况下构成对行人的生命威胁。 这
一点， 对于每一位驾驶机动车辆
的人员来讲， 都必须时刻牢记。

礼让斑马线， 要成为汽车文
明的标配。 汽车文明的缺失， 不
仅汽车在拥堵的城市 “跑不快”，
文明进程甚至会 “开倒车”。 汽
车是一个 “载体”， 不仅承载每
一个公民上路， 而且要承载公民
意识一起走， 承载社会文明一起

走。 方向盘握在手上， 更掌握在
法治与道德、 责任与文明之中。
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够 “驾驶” 法
律责任上路 ， 承载汽车文明前
行， 那么， 就能将汽车文明成为
所有汽车的共同 “品质”， 让责
任意识与文明指数以 “汽车速
度” 前进。

礼让斑马线， 还需 “礼法合
治”。 只有当法治建设与道德建
设都进入 “快车道”， 道德与法
治才会形成合力， 进而收到 “1+
1＞2” 的效果。

□王旭东

第一天晚上 8： 00上班 ，
到第二天7： 50才可以下班 ，
每日工作长达近12个小时， 实
习期间受伤不允许休息， 生病
不允许请假……近日， 广西桂
林网友陌晓发在微博上的一段
文字引发外界关注。 陌晓描述
的是她读中职的妹妹在广东一
家企业实习的情形， 文字后面
还附上了她妹妹在实习期间被
烫伤的图片。 （4月3日 《中国
青年报》）

实习， 顾名思义就是在实
践中学习。 实习是大学生在即
将工作前的一个培训阶段。 通
过实习 ， 大学生获得工作经
验， 使他们能够将课堂上学到
的知识与管理实践结合起来。
因此 ， 实习对大学生意义重
大 ， 可以说是他们毕业前的
“必修课”。 然而， 广西桂林一
中职学校违规组织学生实习，
每日工作长达12个小时、 受伤
不允许休息、 生病不允许请假
等， 不仅有违实习初衷， 而且
损害了学生的基本权益。

实习的根本目的， 就是促
使学生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知
识结构， 培养自我教育、 自我
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锻炼
适应能力和社交能力， 从而积
累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 走出
成功就业的第一步， 为国家和
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就要
求， 教育部门应防止职业教育
跑偏了题， 演变成 “学生工”
现象， 损害学生的权益。

换言之，职校学生实习。莫
成监管盲区。 事实上，《职业学
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规定，职
业学校与企业就学生参加跟岗
实习、 顶岗实习和学徒培养达
成合作协议的 ， 应当签订学
校、 企业、 学生三方协议， 并
明确学校与企业在保障学生合
法权益方面的责任。 企业应当
依法依规保障顶岗实习学生或
者学徒的基本劳动权益， 并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支付报
酬，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
因此，教育、劳动保障部门应依
照法规， 进一步规范学生实习
行为， 实行全程监督， 发现问
题， 及时查处。 □张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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